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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4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有庠科技大樓十二樓「電子系電腦教室（11217）」 

主席：黃校長茂全                         記錄：謝金燕 

 

◎114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 

一、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教學績效獎勵辦法」。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二、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行為規範與獎懲規定」。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三、案由：修正本校「採購辦法」及「採購案件簽核流程」。【提案單位：總務處】 

決議： 

（一）修正內容： 
      第六條 採購業務辦理要點： 

          … 

      八、採購金額未達新臺幣 15 萬元之餐費、茶敘費、住宿費、場地費、燃料

費、禮券、機票、活動保險費、交通費、郵電費、資料檢索費、編修

費(含翻譯費)及研究組織會費等採購，得由申請或使用單位取得ㄧ家

報價單後自行辦理採購，免經總務處辦理。各申請或使用單位自行辦

理採購，應依本校相關辦法規定辦理，採購品項與科目或相關規定不

符者，會計室得不予核銷。 

（二）本辦法經修正後通過，提請董事會審議。 

執行情形：   

四、案由：修正本校『運用「教育部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常門

經費」實施要點』。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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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推動學術倫理自律實施要點」。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六、案由：修正本校「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參加國際發明展補

助辦法」。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七、案由：修正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法規「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八、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決議： 

（一） 建議修正： 
第十一條 本會會議紀錄應由主席及記錄人簽署，並應知會出席及列席人員。開會

通知、議程、簽到表及會議紀錄等相關文件，本校中心至少留存 5 年。 

  （二）本案准予核備。 

執行情形：   

九、案由：電通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核備案。【提案單位：電通學院】 

決議： 

（一） 建議修正： 
第四條 本會審議教師升等案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教師解聘、不續

聘、停聘、待復聘及資遣案之出席及決議門檻，則依教師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案准予核備。 

執行情形：   

十、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醫護暨管理學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                【提案單位：醫護暨管理學院】 

  決議：本案准予核備。 

執行情形：  

十一、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工程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                        【提案單位：工程學院】 

      決議： 

（一） 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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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會審議教師升等案及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教師解聘、

不續聘、停聘、待復聘及資遣案之出席及決議門檻，則依教師法相關

規範辦理，其餘審議事項之開會人數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

席。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本案准予核備。 

執行情形：   

◎114 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 

一、案由：依據教育部 114 年 8 月 1 日臺教技(一)字 1142301751 號來函，有關

技專院校 115 學年度招生名額分配線上填報，各校應於 8月 29 日 17

時前登入系統填報發文報部，9月 20 日前補寄校務會議紀錄。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一、案由：請審議本校 113 學年度決算案。         【提案單位：會計室】 

  說明： 

  （一）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 49條規

定：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於每學年度終了後，財務報表應

委請符合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規定之之會計師查核簽證。 

  （二）113 學年度預決算收支比較詳如附件一(P.1)。 

  決議： 

二、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學籍規則」，如附件二

(P.6)，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 

  （一）考量原定因病所需檢具的醫院層級證明定義過於狹窄，依所屬主管

機關醫院分類標準增修文字，以明確規範認可之醫療機構範圍。 

  （二）另因應部分法條中所提法規名稱已修正及廢止，亦配合修訂相關條

文，修正內容如對照表。原條文於之前法規修訂時誤植及相關字體

調整，故予以更新修正。 

  （三）依本校學生申請保留入整資格作業要點，於學生學籍規則第五條新

增新生因服兵役可辦理保留入學;並於同項條文增訂第二項說明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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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新生可辦理保留入學之原因。 

  （四）本案經 114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送校務會議審議。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學籍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新生因服兵役、重病、懷孕、

分娩、撫育三歲以下子女或特殊事故，

不能按時入學時，應於註冊截止前，檢

具學歷(力)及有關證明文件(因病需檢

具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特約區

域醫院以上之診斷證明)，報請學校核

准後，保留入學資格，毋須繳納任何費

用。 

獲准入學之轉學新生，除懷孕、分娩、

撫育三歲以下子女外，均不得申請保留

入學資格。 

 

第五條 新生（含轉學新生）因重病、

懷孕、分娩、撫育三歲以下子女或特殊

事故，不能按時入學時，應於註冊截止

前，檢具學歷(力)及有關證明文件(因

病需公立醫院或經教學醫院證明)，報

請學校核准後，保留入學資格，毋需繳

納任何費用。 

1.刪除第一項部分

身分(轉學新生)另

說明於第二項。 

2.新增第五條新生

因服兵役辦可辦保

留入學資格。 

3.修訂說明因病申

請保留入學需檢具

之證明。 

4.增訂第二項說明

轉學新生可辦理保

留入學之原因。 

  決議： 

三、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如

附件三(P.14)，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說明： 

  （一）依 114 年 7 月 28 日 113 學年度技專校院實習課程績效評量改善檢討

會議決議與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修正內容。 

  （二）本要點經 114 年 6 月 17 日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7次學務主管會議、

114 年 8 月 26 日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學務主管會議、114 年

10 月 1 日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及 114

年 10 月 8 日 114 學年第 3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三）修正內容如對照表，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

實施。 

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各級委員會職掌與任務： 
（一） 校級實習委員會： 

1. 督導合作機構之評估及選定。 
2. 檢核及確認書面契約。 
3. 評估全校實習成效及督導學生申訴、爭

議及意外事件之處理。 
4. 督導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處理。 
5. 督導與合作機構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6. 督導實習輔導訪視之落實。 
7.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二） 院、系級實習委員會： 

二、各級委員會職掌與任務： 
（一） 校級實習委員會： 

1. 督導合作機構之評估及選定。 
2. 檢核及確認書面契約。 
3. 評估全校實習成效及督導學生申訴、爭

議及意外事件之處理。 
4. 督導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處理。 
5. 督導與合作機構訂定學生實習計畫。 
6. 督導實習輔導訪視之落實。 
7.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二） 院、系級實習委員會： 

依「專科以上

學校產學合

作實施辦法」

增加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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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 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2. 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3. 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4. 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5. 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6. 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7.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1. 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2. 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3. 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實習計畫。 
4. 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5. 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6. 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7.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三、各級委員會委員組成與聘期 
（一） 校級實習委員會： 

1.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

委員由教務長、學務長、全球事務長、

研發長、人事室主任、院長、各系主任、

生活輔導組組長及各學院選任合作機構

代表各乙名、家長代表各乙名、學生代

表各乙名及校外法律學者專家所組成。

由職涯發展中心主任擔任執行秘書。 

三、各級委員會委員組成與聘期 
(一) 校級實習委員會： 
1.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委

員由教務長、學務長、全球長、研發長、

人事室主任、院長、各系主任、生活輔導

組組長及各學院選任合作機構代表各乙

名、家長代表各乙名、學生代表各乙名及

校外法律學者專家所組成。由職涯發展中

心主任擔任執行秘書。 

修正職稱用

語。 
 

四、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並視需要召開

臨時會議，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

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

始得決議。 

四、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 1 次，必要時得加開

臨時會議，必要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備

詢。 

增加委員出

席規定 

五、系級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經系務會議通

過，並送院級與校級實習委員會備查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增列法規審

議層級 

六、院級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經院務會議通

過，並送校級實習委員會備查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增列法規審

議層級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依序修正條

號 

    決議： 

四、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輔導作業要點」，

如附件四（P.16)，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說明： 

  （一）依本校 113 學年度第 2 次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會議委員建議決議，為

明確規範學生違反校外實習之懲處，修訂本要點。 

  （二）本要點經 114 年 6 月 17 日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7 次學務主管會議、

114 年 10 月 1 日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及 114 年 10 月 8 日 114 學年第 3 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三）修正內容如對照表，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

實施。 

  （四）本要點修正通過後請各系依照本要點修訂各系相關實習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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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外實習輔導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實習學生考勤與成績評核 
(一)校外實習為正式課程，學生實習期

間應依實習機構規定辦理請假手

續，曠職時數得視為同節數曠課，

出勤紀錄列入實習成績考評項目。 
(二)校外實習成績由實習機構單位主管

與本校實習輔導老師共同評核，並

填報「學生實習成績考評表」。 
(三) 實習學生應撰寫實習月誌(護理系

及醫務管理系課程除外)，繳交實習

心得報告並於實習結束前填寫「校

外實習滿意度評量表」，實習輔導

老師依據學生上述繳交資料進行成

績評核。 

七、實習學生考勤與成績評核 
(一) 校外實習為正式課程，學生實習期間

應依實習機構規定辦理請假手續，出

勤紀錄列入實習成績考評項目。 
(二)校外實習成績由實習機構單位主管

與本校實習輔導老師共同評核，並

填報「學生實習成績考評表」。 
(三) 實習學生應撰寫實習月誌(護理系

及醫務管理系課程除外)，繳交實習

心得報告並於實習結束前填寫「校

外實習滿意度評量表」，實習輔導

老師依據學生上述繳交資料進行成

績評核。 

增加文字明確

定義規範 

八、實習學生離退或轉換 
(一) 實習學生如有異常行為，經實習機

構勸導無效或實習輔導老師輔導

後仍未改善者，實習機構得予辭退

並解除實習合約，實習輔導老師應

將學生異常行為具體事實通知職

涯發展中心。 
 
 
 
 
 
(二) 實習學生若因個人因素離退或轉換

實習機構而未告知實習輔導老師或

未辦理離退或轉換實習機構手續，

或全學期缺勤時間達 1/3 者，校外

實習成績不予核計，學校得視情節

給予學生懲處。個人因素包括：家

庭因素、健康因素、個人興趣、適

應不佳、無法配合實習機構作息、

專業能力不足、實習機構給予調整

工作而不願從事者等情形。 
(三) 實習學生申請離退實習機構，需填

寫「學生實習離退機構申請表」，

實習學生申請轉換實習機構，需填

寫「學生實習轉換機構申請表」，

實習輔導老師應確實瞭解學生離

退或轉換實習機構原因，並於前述

表單填寫輔導紀錄。 

八、實習學生離退或轉換 
(一) 實習學生如有下列異常行為，經實

習機構勸導無效或實習輔導老師

輔導後仍未改善者，實習機構得予

辭退並解除實習合約，實習輔導老

師應將學生異常行為具體事實通

知職涯發展中心。 
1. 實習期間連續或累計三天(含)曠職者。 
2. 怠工、睡覺、工作欠積極屢勸不聽者。 
3. 學習態度不佳或不服教導者。 
4. 擅自在外兼差或從事傳銷工作者。 
5. 其他嚴重違反學校或實習機構規定者。 

(二) 實習學生若因個人因素離退或轉換

實習機構而未告知實習輔導老師或

未辦理離退或轉換實習機構手續，

或全學期缺勤時間達 1/3 者，校外

實習成績不予核計，學校得視情節

給予學生懲處。個人因素包括：家

庭因素、健康因素、個人興趣、適

應不佳、無法配合實習機構作息、

專業能力不足、實習機構給予調整

工作而不願從事者等情形。 
(三) 實習學生申請離退實習機構，需填

寫「學生實習離退機構申請表」，

實習學生申請轉換實習機構，需填

寫「學生實習轉換機構申請表」，

實習輔導老師應確實瞭解學生離

退或轉換實習機構原因，並於前述

表單填寫輔導紀錄。 

統一將違反實

習規範懲處之

內容新增於本

法規第九點，

因此刪除該條

文部分文字。 
 

九、實習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以

懲處： 
(一) 合於下列規定者依情節輕重應予

申誡或小過處分。 

 增加有關違反

實習規範懲處

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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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 實習期間連續或累計三天(含)曠
職者。 

2. 怠工、睡覺、工作欠積極屢勸不

聽者。 
3. 學習態度不佳或不服教導者。 
4. 行為不檢，有損校譽者。 
5. 其他嚴重違反學校或實習機構規

定者。 
(二) 累犯實習過失情形嚴重者，應予大

過處分。 
(三) 若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生行為

規範及獎懲規定」或各系實習相關

規定予以處分。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條號依序修正 

  決議： 

五、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小組設置

要點」，如附件五(P.20)，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說明： 

  （一）依 113 學年度推動技專校院實習課程績效評量作業評量報告之改善

建議修正內容。 

  （二）本要點經 114 年 8 月 26 日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學務主管會議、

114 年 10 月 1 日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及 114 年 10 月 8 日 114 學年第 3 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三）修正內容如對照表，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

實施。 

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小組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

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校

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訪視評量報告之

改善建議「學生校

外實習輔導小組

設置要點」應經校

務會議通過。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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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由：修正本校「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參加國際發明展補

助辦法」，如附件六(P.21)，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說明： 

  （一）為增加發明展報名的彈性，業經研究發展處 9月 4 日處務會議通過。 

  （二）業經 9月 10 日 114 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修正部分如對

照表，修正後條文如附件六。 

教師參加國際發明展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經費補助原則： 
一、 每件作品(取得申請案號與後

續取得專利證書之作品視為同

一件)至多以補助國內及國外

發明展各乙次，…。 

二、 教師代表本校參加國際發明

展，每學年以2件作品為原則，

每系至少一件為原則。如有以

下條件者可增加補助件數：上

個學年度內榮獲1面金牌者補

助件數增加2件、1面銀牌者補

助件數增加1件，每學年補助以

6件為限。 

第六條  經費補助原則： 
一、 每件作品(取得申請案號與後

續取得專利證書之作品視為同

一件)至多以補助國內及國外

發明展各乙次，…。 

二、 教師代表本校參加國際發明

展，每學年以 2件作品為原則，

如有以下條件者可增加補助件

數：上個學年度內榮獲 1面金

牌者補助件數增加 2件、1面銀

牌者補助件數增加 1件，每學

年補助以 6件為限。 

三、 教師每學年獲得補助總件數

中，參加國內發明展比例至少

須佔1/2(含)以上。 

修改部分內容並

刪除第三項 

  決議： 

七、案由：本校「114~117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審議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本校「校務發展總藍圖」，如附件（另附）。 

（二）114-117 學年度本校「校務發展 20 項計畫」如附件（另附）。 

（三）114-117 學年度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內容（草稿）如附件（另附）。 

（四）本案業經 114 年 10 月 17 日，11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通過。 

決議： 

 


